
ICS 35.240.20

CCS L 73

DB3206
南 通 市 地 方 标 准

DB 3206/ T 1057—2023

基层市场监管 视频监控管理规范

Video surveillance specification for grassroots market reguliation

2023 - 11 - 22 发布 2023 - 12 - 21 实施

南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发 布



DB3206/T 1057—2023

I

目  次

前言 .................................................................................. II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定义 .......................................................................... 1

4 人员要求 ............................................................................ 1

5 安全操作要求 ........................................................................ 1

6 监控要点 ............................................................................ 2

7 视频监控管理巡查 ................................................................... 12

8 隐患处置 ........................................................................... 12



DB3206/T 1057—2023

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南通市通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

本文件由南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南通市通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笑峰、顾和、杨倩、冯华、成辉、史昊旻、施羽佳、李亮、邢卉丽、王加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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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市场监管 视频监控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基层市场监管局通过视频监控平台开展视频监控管理工作的人员要求、安全操作要

求、监控要点、视频监控管理巡查要求和隐患处置。

本文件适用于基层市场监管局对食品监管主体、药品经营企业、特种设备开展的视频监控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药品经营企业 pharmaceutical trading enterprise

经营药品的专营企业或兼营企业。

3.2

药品质量负责人 person in charge of drug quality

负责企业药品质量管理工作，行使质量管理职能，在企业内部对药品质量具有裁决权的人员。

3.3

执业药师 pharmacist

经全国统一考试合格，取得《执业药师资格证书》，并经注册登记，在药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

中执业的药学技术人员。

4 人员要求

4.1 视频监控平台应专人专岗，工作人员应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较强的工作责任心。

4.2 操作和管理人员应经过系统操作、系统运行安全、保密要求、视频监控等岗位技能培训，经考核

合格后方可上岗。

4.3 新进人员经过安全知识教育并考核通过后，在有操作资质人员的指导下操作。

4.4 应定期组织操作人员学习视频监控平台操作规程，并进行考核。

5 安全操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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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操作人员应熟悉管辖范围内的监控系统设备，了解其分布情况，并保证视频监控平台 24 小时处于

良好运行状态。

5.2 遇设备故障或系统出现死机时，操作人员应立即报修，不应随意退出系统，或切断设备系统电源。

5.3 操作人员不得做出下列违反安全的操作：

a) 将系统接入外网；

b) 在系统内电脑上安装任何与系统操作无关的软件；

c) 使用任何未经病毒检查合格的外部存储器；

d) 随意修改设备系统软件的参数设置；

e) 下载、传输有关硬盘录像信息、数据；

f) 私自删除录像资料；

g) 私自更改视频监控平台的密码。

5.4 视频监控管理部门人员应禁止外来人员操作监控系统。

6 监控要点

6.1 食品监管主体

6.1.1 视频监控巡查人员应按表 1 要求对食品生产单位开展视频监管。

表 1 食品生产单位视频监管要点

区域 巡查内容 违规行为

生产车间

设备设施 通风设备损坏、防尘防蝇设施不到位、照明设备、存放垃圾的设备不符

合要求。

投料控制 原料、添加剂等投料控制不使用秤等计量器具称量。

从业人员个人卫生 从业人员未保持个人卫生、未按要求着清洁的工作服、工作帽、戴口罩。

存放容器 盛放无包装的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售货工具和设备不符合要求等。

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 存在不按操作规范生产，造成人流物流交叉，待加工食品与直接入口食

品、原料与成品交叉污染现象。

存在任意更改生产布局的行为。

食品原料 存在使用过期回收食品做原料再生产的现象。

许可范围 存在超范围生产的行为。

原料仓库、

半成品仓库

（冷库）

原料、半成品、成品存放

原料、半成品未按要求离地离墙。

原料、半成品、成品未分开放置，或在库内无单独区域设置。

生产原料与生活用品未分开放置。

6.1.2 视频监控巡查人员应按表 2 要求对餐饮单位开展视频监管。

表 2 餐饮单位视频监管要点

区域 巡查内容 违规行为

餐饮单位后厨
整体环境 未保持加工场所环境整洁。

设施设备 无相应的消毒、照明、防尘、防蝇、存放垃圾和废弃物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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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加工 未按生进熟出工艺流程进行食品加工，未正常使用各功能区，造成交叉污染。

餐具消毒 未对餐具、饮具和盛放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进行消毒。

从业人员个人卫生 从业人员工作时未穿戴干净的工作服、帽。

食品原料库房 食品存放 食品贮存未做到分库、分类、分架，离地、离墙。

6.2 药品经营企业

视频监控巡查人员应按表3要求对药品经营企业开展视频监管。

表 3 药品经营企业视频监管要点

区域 巡查内容 违规行为

营业区

药品质量负责人（执业

药师）在岗履职

质量负责人不在岗，质量管理岗位职责由其他岗位人员代为履行。

销售处方药时，处方未经执业药师审核即调配。

处方药销售 未凭处方销售处方药。

药品陈列

药品陈列区域存放与经营活动无关的物品。

工作区域内存在影响药品质量和安全的行为。

处方药采用开架自选的方式陈列和销售。

从业人员个人卫生 工作人员未穿着整洁、卫生的工作服。

店堂药品广告 药品广告宣传不符合广告管理的有关规定。

6.3 特种设备

6.3.1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

视频监控巡查人员应按表4要求对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开展视频监管。

表 4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监管要点

隐患级别 隐患内容 监管要点

低风险隐患

安全管理人员未

定期巡查

安全管理人员在设备运行的过程中，应定期对设备的运行状态和人员

的使用情况进行巡查，发现安全管理人员未能及时进行定期巡查的，

应对其予以提醒。

每日运行前未检

查

安全管理人员应至少在设备每日投入使用之前对其进行点检，并将点

检记录及时上传一码通平台，发现安全管理人员未能及时进行运行前

检查的，应对其予以提醒。

依靠扶手
乘梯人使用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时不得倚靠在扶手带上，否则易发

生坠落、摔倒等事故，发现有依靠扶手带的行为的，应及时予以提醒。

追逐打闹
使用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时，不得在其使用范围内有相互追逐或有

蹦跳、推搡等打闹行为，发现此类行为，应及时予以制止。

维保后未试运行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在由维护保养单位进行完成定期的维护保养

之后，在正常使用运行之前，应由维保单位进行试运行，确保设备安

全运行。

中风险隐患 头、手伸出扶梯
在乘坐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过程中，不得将手或头等身体伸出自

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的扶手带范围外，以防止出现撞击等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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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方向进入扶梯
即当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为上行方向时，乘梯人不得通过此设备下

行。设备下行时，乘用人不得通过此设备上行。

拉拽扶手带

当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正在运行的过程中，乘用人应握住扶手，但

不得以任何形式拉、拽扶手带，包括但不限于抓紧扶手带让其停止或

降低运行速度。

使用非专用车辆
在乘坐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的过程中，乘用人仅可与专用车辆一同

乘坐，不得将非专用车辆推入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一同运输。

维保未设置护栏
维保单位在对设备进行维护保养的过程中，应在两端的入口处设置护

栏，用以防止有无关人员进入维护保养区域。

禁止将设备用作

不当用途

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为运送人员、专用车辆和小型物品的设备，禁

止用作其他不当用途。如禁止通过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运送大于梯

级宽度或体积较大的货物等。

高风险隐患

设备超期或不合

格

当设备超过检验有效期限或检验不合格时，使用单位应立即停止使用

设备，在检验合格之后才可继续使用。检验有效期限和检验结论，参

照数据库内相关信息。

使用未注册设备
特种设备应当注册登记，并将注册登记证张贴在设备的显著位置。判

断设备是否进行注册登记，可参照数据库内的相关注册登记信息。

非持证人员维保

电梯的维护保养，应由持有电梯作业证件的维护保养人员进行。当发

现进行维护保养的人员不是库内的持证作业人员时，应及时制止其维

护保养行为，改为由有相关资质的人员进行。

赤脚、蹲、坐、

躺在扶梯上

乘梯人应正确使用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不得赤脚乘坐；不得蹲在

或坐在梯级上；不得躺在自动扶梯或自动人行道上。

看护小孩、老人、

抱住宠物

儿童、老人等有较大乘梯风险的人群，不应单独乘坐自动扶梯和自动

人行道。乘坐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时，应抱起婴幼儿或宠物。

脚或其他物体伸

入间隙

在乘坐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过程中，禁止将脚或其他物体伸入扶

手带、梯级、盖板等设备的间隙之中。

未按规定时间维

保

电梯应由维护保养单位，每 15天维护保养一次。在日常视频巡查中，

应对照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维护保养记录，查询其是否按规定进

行维护保养。

6.3.2 起重机械

视频监控巡查人员应按表5要求对起重机械开展视频监管。

表 5 起重机械监管要点

隐患级别 隐患内容 监管要点

低风险隐患

安全管理人员未

定期巡查

安全管理人员在设备运行的过程中，应定期对设备的运行状态和人员

的使用情况进行巡查，发现安全管理人员未能及时进行定期巡查的，

应对其予以提醒。

每班使用前未检

查

在设备每班组使用前，应由管理人员或作业人员对设备进行点检，并

将点检记录及时上传一码通平台，发现未能及时进行运行前检查的，

应对其予以提醒。

未规范摆放吊具 当起重机械吊具不在使用状态时，应将吊具收纳至危险较小区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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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卸式吊具，应当将其摆放置地面划定的区域内。如桥式起重机的吊

钩在不作业的时候，应当收到接近桥梁处，并靠边摆放。

中风险隐患

未佩戴安全帽
在起重机械起吊货物的过程中，在起吊货物的周围的作业人员，包括

非起重机作业人员，都应佩戴安全帽。

钢丝绳、绳索扭

结

在起重机械吊运货物的过程中，起重机钢丝绳和绳索不得有相互扭结

现象，或货物在空中旋转的现象。

拖拽货物
在吊运货物的过程中，不得利用起重机械拖拽货物，包括但不限于货

物在地面有摩擦等现象。

吊物、吊臂下方

有人

在吊运货物的过程中，在货物的下方以及横梁或起吊臂的下方都不能

有人停留、作业或经过，应等货物平稳放置在运输位置后，才可过人。

未进行试吊

起重机械应在每次作业前，对起吊货物进行试吊。试吊时，应将货物

先起吊到离地 30cm 左右高度，观察设备是否运行正常、货物是否放置

牢固，确认无相关风险后才能继续进行起吊作业。

人货距离过近
在货物吊运的过程中，任何时候，任何人员都应和货物保持足够的安

全距离。

吊运突然加速
在吊运货物的过程中，应平稳吊运，不应突然加速、减速，不得出现

货物大幅度摇摆或上下晃动的现象。

作业人员注意力

不集中

作业人员在进行起重机械吊运作业的过程中，应集中精力，不应出现

打电话、抽烟、酒后、聊天等分散注意力的行为。

作业人员同时操

作多台设备

单个作业人员，在同一时间内不能够同时操作多台设备，进行吊运作

业。

起吊过程中发生

剐蹭

在起重机械进行吊运的过程中，货物或起重机本体都不能够和任何物

体发生剐蹭等接触。

起吊易燃易爆物

品

在起重机械吊运的过程中，禁止吊运含有气体的气瓶或烟花爆竹等易

燃易爆物品。专门设计用来在燃爆场合使用的防爆型起重机可以除外。

未按规定配备指

挥人员

当起吊的货物过大、过重，有遮挡操作起重机的作业人员视线的可能

的时候，应为本次起吊作业配备持有起重机指挥证的作业人员进行指

挥，起重机的操作人员和司索工都应在指挥人员的指挥下动作。

吊钩防脱装置脱

落或者松动

起重机械吊钩等吊具应当完整，并选用正确。吊钩的防脱钩装置出现

脱落或松动时，应立刻停止使用此吊钩，并在修复之后才能继续使用。

遥控装置未规范

摆放

起重机械的遥控装置，当不在进行吊运作业时，应摆放在固定的位置，

并采取措施确保无关人员不能接触遥控器。

禁止将设备用作

不当用途
起重机械应用作吊运货物，不得用于搭载、运输人员等不当用途。

高风险隐患

设备超期或不合

格

当设备超过检验有效期限或检验不合格时，使用单位应当立即停止使

用设备，在检验合格之后才可继续使用。检验有效期限和检验结论，

参照数据库内相关信息。

使用未注册设备
特种设备应注册登记，并将注册登记证张贴在设备的显著位置。判断

设备是否进行注册登记，可参照数据库内的相关注册登记信息。

未经培训（含非

持证）人员作业

含有司机室的起重机械应由持有起重机司机的作业人员操作，其余的

起重机械应由经过使用单位进行培训过的作业人员进行操作。判断相

关人员信息，可参照数据库内作业人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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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运货物时离开

设备

在吊运货物的过程中，作业人员应保持货物在视线范围内。除非已平

稳放置货物，并将吊具收起，否则不得离开设备。

起吊后处理设备
当货物未能平稳放置时，作业人员不得对起吊的货物进行任何（如涂

装、除锈等）的处理作业行为。

室外风速过大
室外作业的起重机，当室外风速超过 6 级，或室外有雷雨等极端天气

时，不得进行作业了。并应对起重机械和其吊具等部件进行固定。

索具损坏或选用

错误

在起吊较大或较重的货物时，应根据不同货物的特点选用完好、合适

的索具，以保证货物起吊的平稳。如起吊面积较大的钢板时，应至少

选用4个锁钩（起重钳）同时钩住钢板，锁钩之间的夹角不得超过45°；

或选用吸盘等专用吊具。

起重机械缓冲装

置损坏

起重机的横梁等大车和电动葫芦等小车运行机构，都应设有用以防止

其直接撞击极限位置的缓冲装置。缓冲装置如有损坏或掉落现象，应

立即予以修理。

6.3.3 锅炉

视频监控巡查人员应按表6要求对锅炉开展视频监管。

表 6 锅炉监管要点

隐患级别 隐患内容 监管要点

低风险隐患

安全管理人员未

定期巡查

安全管理人员在设备运行的过程中，应定期对设备的运行状态和人员

的使用情况进行巡查，发现安全管理人员未能及时进行定期巡查的，

应对其予以提醒。

中风险隐患

作业人员随意离

岗

锅炉在运行过程中，作业人员不应随意离开岗位。全自动锅炉至少应

定期回到岗位，对设备状态进行检查。

通道保持通畅 锅炉房在任何情况下，出入口应保持通畅，不得有杂物或其他障碍物

阻挡通行。

投运前未检查 安全管理人员或作业人员应至少在设备每日投入使用之前对其进行点

检，并将点检记录及时上传一码通平台，发现安全管理人员或作业人

员未能及时进行运行前检查的，应对其予以提醒。

锅炉房无必要防

火设施

锅炉房内应有如灭火器等必要的防火设施，相关设施要保证有效。

禁止将设备用作

不当用途

锅炉是通过将化学能或电能转化为热能的设备，多用于为车间提供动

力或热量，不得用于其他不当用途。

高风险隐患

设备超期或不合

格

当设备超过检验有效期限或检验不合格时，使用单位应立即停止使用

设备，在检验合格之后才可继续使用。检验有效期限和检验结论，参

照数据库内相关信息。

使用未注册设备 特种设备应注册登记，并将注册登记证张贴在设备的显著位置。判断

设备是否进行注册登记，可参照数据库内的相关注册登记信息。

出现缺水、满水 锅炉在运行过程中，炉内介质应始终保持在液位计的上、下限以内，

一旦出现液位超过或低于极限的情况，应立即提醒使用单位采取措施

防止事故的发生。

锅炉房存在易燃 锅炉房在任何时候，都应保证整洁。不得堆放无关的易燃易爆物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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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爆物品 杂物，不得变作宿舍区等生活区域，锅炉维护和运行所需的相关物品

应统一摆放在规定的角落。

6.3.4 气瓶充装

视频监控巡查人员应按表7要求对气瓶充装开展视频监管。

表 7 气瓶充装监管要点

隐患级别 隐患内容 监管要点

低风险隐患

安全管理人员未

定期巡查

安全管理人员在设备运行的过程中，应定期对设备的运行状态和人员

的使用情况进行巡查，发现安全管理人员未能及时进行定期巡查的，

应对其予以提醒。

当日未检查充装

设备

安全管理人员应至少在充装设备每日投入使用之前对其进行检查，发

现安全管理人员未能及时进行运行前检查的，应对其予以提醒。

不合格气瓶未分

开摆放

经过充装前检查，发现的报废瓶、过期瓶和检验超期瓶等检查不合格

的气瓶，应单独摆放在固定的位置，和其他气瓶有所区分。

未进行瓶口封装 充装完并检查之后，应采取适当措施对气瓶瓶口进行封装。

中风险隐患

禁止将设备用作

不当用途
气瓶不得用作攀爬梯等其他不当用途。

非作业人员进入

充装区域
在充装区域内，非持证的气瓶充装作业人员一般不得进入。

未去除静电
在通过二道门（如有）进入充装区域内之前，应通过触摸静电接地柱

等方式，去除身上携带的静电。

未穿防静电服装 在充装区域内进行作业时，应穿戴防静电服等专用劳保用品。

充装过程中注意

力不集中

在进行气瓶充装的过程中，作业人员应集中注意力，不得有环视他处、

发呆、聊天等分散注意力的行为。

作业人员同时操

作多台设备

作业人员在进行充装作业的过程中，不得同时操作两台或两台以上的

设备进行充装。

在充装区域内敲

打、拖拽设备
在充装区域内，不得有敲打、拖拽设备等可能引起火花的行为。

未进行复秤
在气瓶进行完充装之后，应至少随机抽取几个气瓶放置到称上，对充

装量进行复称，防止出现过充、不足的现象。

未进行充装后检

查

在完成充装作业之后，应对气瓶进行充装后检查，包括但不限于检查

瓶身标识、检查阀门是否漏气等。

结束全天充装后

未进行检查

在完成全天的充装作业后，应有管理人员或作业人员，对充装区域内

的设备（如管道、充装计量恒等）进行检查，并关闭相关阀门。

车用气瓶充装时

未接地、吹扫

在给车用气瓶充气之前，应将接地线与加气车辆连接，并用氮气吹扫

接头，吹除水分与灰尘。

车用气瓶充装后

未锁好加气接口

对充装后检查合格的车用气瓶，应粘贴上充装标签和警示标签，确认

车辆与加气机分离后，锁好车辆加气接口窗，并指挥驾驶员驾驶车辆

出站。

高风险隐患
非持证人员作业 气瓶的充装作业，应由取得气瓶充装作业证的人员进行操作。

使用未注册设备 特种设备应注册登记，并将注册登记证张贴在设备的显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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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进行充装前检

查

在气瓶送达气站进行充装前，应由充装前检查人员逐只进行检查，过

期瓶、报废瓶、改装瓶、气瓶有明显变形、严重腐蚀等严重缺陷的不

合格气瓶一律不得进入充装区域。

检查人员参与充

装

在进行气瓶充装作业时，同一气瓶不得由同一个作业人员进行充装作

业和气瓶检查（包括充装前、后检查）。

充装非自有瓶、

无码瓶、报废瓶

等

不得充装非自有产权瓶、无码瓶、报废瓶、过期瓶等不合格气瓶。发

现充装区域存在未安装的二维码，或存在撬动、调换二维码的现象的，

以及瓶身标志与气站标志不一致的，应立即要求其停止充装行为。

未将气瓶放置专

用设备上充装

充装过程中，应通过专用的充装设备进行充装，不得将气瓶放置在专

用称外或越过充装连锁装置进行充装。

车用气瓶未熄火

充装

充装人员应指挥车辆驾驶员将汽车驶入加注机前指定的位置停车，充

装之前车辆应熄火。

6.3.5 气瓶检验

视频监控巡查人员应按表8要求对气瓶检验开展视频监管。

表 8 气瓶检验监管要点

隐患级别 隐患内容 监管要点

低风险隐患

管理人员未定期

巡

质量管理人员在进行检验的过程中，应定期对设备的运行状态和人员

的检验情况进行巡查，对检验的质量和过程予以把关。

未进行容积测定

检验应对气瓶逐只进行容积测定（钢制焊接瓶仅在首次检验时需全部

进行）。一般采用水容积法，即将重量测定合格的气瓶注满洁净淡水（已

在试验用水槽内静置一昼夜以上），静置 8小时以上，其间用木槌轻击

气瓶瓶体，使附着于瓶内壁的气泡浮出。并将瓶内下降水补满，直至

瓶口水面不再下降为止。通过计算注入的水的重量，计算出气瓶的容

积。

中风险隐患

未逐台登记检查

在检验气瓶前，应逐条记录气瓶制造标志和检验标志，对于规定的不

准再用的气瓶和超过设计使用年限的气瓶，应登记后不予检验，报废

处理。

未对瓶身进行清

洁

检验气瓶前，对气瓶内、外表面进行清理、除锈、倒水、吹扫、烘干，

直至全部露出清洁、干燥的金属表面。

未进行内部检查

应使用足够亮度的安全照明照亮气瓶内部并进行观察。重点检查内表

面是否清洁，是否存在裂纹、皱褶、结疤、夹杂、腐蚀缺陷、凹坑及

瓶肩内有明显沟痕或皱褶等安全隐患。

未进行测厚
除了可对气瓶发现的缺陷进行局部测厚外，还应对气瓶进行逐只定点

测厚。

无缝气瓶未进行

声响检查

钢制无缝气瓶应逐只进行音响检查。检验人员应逐只对外观检查合格

的气瓶在没有附加物或其他妨碍瓶体震动的情况下用重约 250g 小铜

锤轻击瓶体中部，判断发出之音响是否清脆有力，余韵轻而长，有旋

律感。

未进行内部干燥 水压试验合格的气瓶，在安装瓶阀前，应逐只进行内部干燥。

高风险隐患 使用未注册设备 特种设备应注册登记，并将注册登记证张贴在设备的显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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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超期或不合

格

当设备超过检验有效期限或检验不合格时，使用单位应立即停止使用

设备，在检验合格之后才可继续使用。

非持证人员检验 从事特种设备检验的人员，应取得相应的特种设备检验人员证书。

未处置应报废气

瓶

对检验过程中发现的批准报废的气瓶应及时送入报废气瓶库内保管登

记并建立台账，并对报废气瓶应集中进行破坏性处理。

未排出瓶内气体
在检验开始之前，应根据气体不同性质采用不同方法将瓶内气体排出

并妥善处理后，用不损伤气瓶的方式卸下瓶阀等。

未进行外观检查

应逐只对气瓶进行目视检查，检查是否有肉眼可见的容积变形、气瓶

表面是否有裂纹、鼓包、夹层、皱褶、热损伤（弧疤、焊迹或明火烧

烤）、凹陷、凹坑、磕伤、划伤、腐蚀等缺陷。检查气瓶护罩或底座是

否有松动、严重变形、破裂、脱焊、磨损等，以及底座与瓶底交界处

瓶底一侧的腐蚀状况。

未进行水压试验
应按照相关实验要求对气瓶逐只进行水压试验，防止气瓶出现渗漏、

变形、压力回降等现象。

未检查瓶阀、安

全阀（或盲塞）

应逐只对瓶阀、安全阀（或盲塞）包括阀座与塞座进行检查，发现不

符合相关要求的，应要求其及时更换。

6.3.6 叉车

视频监控巡查人员应按表9要求对叉车开展视频监管。

表 9 叉车监管要点

隐患级别 隐患内容 监管要点

低风险隐患

安全管理人员未

定期巡查

安全管理人员在设备运行的过程中，应定期对设备的运行状态和人员

的使用情况进行巡查，发现安全管理人员未能及时进行定期巡查的，

应对其予以提醒。

每日作业前未进

行绕视检查

安全管理人员或作业人员，应至少在设备每日投入使用之前对其进行

绕视检查，并将点检记录及时上传一码通平台，发现安全管理人员未

能及时进行运行前检查的，应对其予以提醒。

行车周边有阻挡

障碍

在叉车行进的过程中，叉车的行进路线上不得有障碍物阻挡叉车行驶

或阻挡驾驶员视线。

中风险隐患

禁止将设备用作

不当用途
不得将叉车用作运人、登高、牵引等不当用途。

未悬挂车牌 应在叉车车身前后显著位置上悬挂对应的车牌。

启动速度过快
叉车在起步前，驾驶员应观察四周，确认无妨碍行车安全的障碍后缓

慢平稳起步。

货叉、门架未离

地后倾
货叉、门架在叉车进行的过程中，货叉、门架应保持略微的后倾。

货叉抬起过高
叉车在行驶过程中，不得将货叉升得太高，一般保持在离地高度

300mm～400mm。

未与周边人员保

持距离

叉车驾驶员在任何状况下，应时刻注意周围情况，与周边人员保持安

全距离，及时提醒相关人员离开危险区域。

驾驶注意力不集 驾驶员在驾驶叉车作业时，不得出现玩手机、抽烟、喝酒、吃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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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闲谈等分散注意力的行为。

装卸过程未制停

叉车

在进行装卸货物的过程中， 应先制停叉车车身后，才能抬起或降低

货叉，进行装卸作业。

叉起货物不平稳
在装卸货物的过程中，货物和叉车都应保持稳定，不得出现摇晃等现

象。叉齿应尽可能深地叉入货物下面，并使货物均匀地放在货叉上。

离开叉车时货物

在叉齿上

任何时候，叉车的驾驶人员都不得在货物仍然留在叉齿上时，离开叉

车。停止作业时，应将货物平稳放置在固定的表面。

离开叉车时将钥

匙留在车上

叉车驾驶员需要离开叉车时，应将货物平稳卸下后，将叉齿放低至接

近地面，并将钥匙拔走随身携带或统一保管。

未佩戴安全帽 叉车驾驶员和叉车作业附近的人员，都应佩戴安全帽等劳保用品。

高风险隐患

设备超期或不合

格

当设备超过检验有效期限或检验不合格时，使用单位应立即停止使用

设备，在检验合格之后才可继续使用。

使用未注册设备 特种设备应当注册登记，并将注册登记证张贴在设备的显著位置。

非持证人员作业

叉车的驾驶和作业，应由取得相应叉车司机证的人员进行操作。当发

现进行作业人员不是库内的持证作业人员时，应及时制止其作业行为，

改为由有相关资质的人员进行。

后视镜缺失、轮

胎磨损严重

叉车作业前后，应检查外观、制动器、喇叭、灯光、轮胎等设施。后

视镜等设施应当齐全有效，轮胎不得过度磨损，且两个前轮、两个后

轮的磨损量应相当。

高速转弯
叉车转弯时，如附近有行人或车辆，应先发出行驶信号。转向前应当

减速慢行，禁止高速急转弯。

在坡道上横行或

转弯
如叉车的行驶区域内有斜坡，不得在斜坡上转弯或横向行驶。

禁止单叉作业、

顶起作业

使用叉车时，不得单叉作业或用叉顶物、拉物，不得用货叉尖端去挑

起货物，或顶起货物。

货物和叉齿上禁

止站人
在叉车运行的任何情况下，叉齿、货物上不得站人。

货物阻挡视线时

未倒车行驶

当运输的货物阻挡到驾驶员视线时，应倒车低速行驶。发现货物阻挡

视线驾驶员未倒车行驶，或倒车行驶时未集中注意力关注路况时，应

及时提醒驾驶员集中注意力。

不得超重叉起货

物（如轮胎离地）

叉车在作业过程中，不得装卸超重的货物或叉起货物重心不稳，不得

出现有轮胎离地的现象。

叉起货物后不得

搀扶货物

在将货物用叉车运输、装卸的过程中，不得通过手等直接搀扶的方式，

使货物保持平稳。

多台设备叉起同

一货物
不得通过使用多台叉车同时作业的方式，对同一货物进行作业。

6.3.7 大型游乐设施

视频监控巡查人员应按表10要求对大型游乐设施开展视频监管。

表 10 大型游乐设施监管要点

隐患级别 隐患内容 监管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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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风险隐患
安全管理人员未

定期巡查

安全管理人员在设备运行的过程中，应定期对设备的运行状态和人员

的使用情况进行巡查，发现安全管理人员未能及时进行定期巡查的，

应对其予以提醒。

中风险隐患

禁止将设备用作

不当用途
大型游乐设施不得用作晾晒衣服等不当用途。

入口处安全标识

运营使用单位应在大型游乐设施的入口处等显著位置张贴乘客须知､

安全注意事项和警示标志，注明设备的运动特点､乘客范围､禁忌事宜

等。

每日投运前检查

安全管理人员或作业人员应至少在设备每日投入使用之前对其进行点

检，并将点检记录及时上传一码通平台，发现未能及时进行运行前检

查的，应对其予以提醒。

试运行至少三次

经每日投运前检查确认设备完好以后，应对设备进行试运行。每次至

少进行三次以上空转试车，确保设备无任何故障。日检和试车合格的

设备才可向游客开放。

运行时保持观察

不得离岗

操作或服务人员在设备运行中应密切注意游客动态，及时制止游客的

危险行为。在设备运行中密切观察震动、摇晃、声音、温度等变化情

况。

高风险隐患

设备超期或不合

格

当设备超过检验有效期限或检验不合格时，使用单位应立即停止使用

设备，在检验合格之后才可继续使用。

使用未注册设备 特种设备应注册登记，并将注册登记证张贴在设备的显著位置。

非持证人员作业

大型游乐设施的操作，应由取得相应大型游乐设施操作证的人员进行

操作。当发现进行作业人员不是库内的持证作业人员时，应及时制止

其作业行为，改为由有相关资质的人员进行。

运行前检查安全

带等设备

每次运行前，操作和服务人员应及时向游客讲解安全注意事项，并对

安全压杠、安全带、座舱锁紧装置等安全装置逐一检查确认。

6.3.8 快开门式压力容器

视频监控巡查人员应按表11要求对快开门式压力容器开展视频监管。

表 11 快开门式压力容器监管要点

隐患级别 隐患内容 监管要点

低风险隐患
运行时未进行定

时巡查

安全管理人员或作业人员在设备运行的过程中，应定期对设备的运行

状态和人员的使用情况进行巡查，发现未能及时进行定期巡查的，应

对其予以提醒。

中风险隐患
每日运行前未进

行检查

安全管理人员或作业人员应至少在设备每日投入使用之前对其进行点

检，并将点检记录及时上传一码通平台，发现未能及时进行运行前检

查的，应对其予以提醒。

高风险隐患

设备超期或不合

格

当设备超过检验有效期限或检验不合格时，使用单位应当立即停止使

用设备，在检验合格之后才可继续使用。

使用未注册设备 特种设备应注册登记，并将注册登记证张贴在设备的显著位置。

非持证人员作业
快开门压力容器的作业应由持有快开门式压力容器作业证件的人员进

行。当发现进行维护保养的人员不是库内的持证作业人员时，应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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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止其维护保养行为，改为由有相关资质的人员进行。

未压力降到零时

打开设备

在打开容器前，应有观察压力表或数显表的行为，只有当压力降到零

时才能够打开设备添加物料。

未完全锁紧就升

压

在关闭的时候，应用力扭紧门阀。当压力容器的内部压力完全释放后，

才可打开快开门。

禁止将设备用作

不当用途
快开门压力容器不得用作澡盆等不当用途。

7 视频监控管理巡查要求

7.1 视频监控巡查人员应按照监管要点，每周对辖区内安装有视频监控的食品监管主体、药品经营企

业和特种设备进行巡查。

7.2 对重点监管对象，视频监控巡查人员应提高巡查频次并回看重点时间段。

7.3 在重要时间节点，视频监控巡查人员应通过实时连续监控方式进行巡查。

7.4 对有违法违规嫌疑的重点监管对象，视频监控巡查人员应在重点时段进行实时连续监控。

7.5 基层市场监管分局视频监控巡查人员可以通过双随机的方式进行巡查。

8 隐患处置

8.1 视频监控巡查人员发现隐患后，应仔细回看、甄别，并进行剪辑、截图。

8.2 视频监控巡查人员应对隐患类型进行具体分析，将隐患分为监管对象可自行整改的隐患和涉嫌违

法违规的隐患。

8.3 视频监控巡查人员发现监管对象可自行整改的隐患后，应第一时间以短信等形式，通知监管对象

进行整改，并通过视频监控等方式对整改落实进行闭环追踪。如监管对象未能及时整改，应通过下发指

令等方式通知基层市场监管分局工作人员，要求其在三个工作日内上门督促监管对象整改闭环，并对该

监管对象实施五日连续监控。

8.4 视频监控巡查人员发现涉嫌违法违规的隐患后，应第一时间通过下发指令的方式通知基层市场监

管分局工作人员依法进行现场核查处置。

8.5 隐患整改后，视频监控巡查人员应收集视频剪辑、截图等见证材料作为闭环整改依据，建立整改

台账。

8.6 视频监控巡查人员如果在视频监控过程中发现涉及其他部门职能的隐患可移送给相关部门处置。

8.7 基层市场监管分局应统计每年度隐患数量，对发生隐患较多的企业进行行政约谈，并及时收集、

整理隐患类型、整改过程及结果、行政约谈的相关材料，定期分析汇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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